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市北区新都心片区SF0903-15地块规划方案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

高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
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市北
区新都心片区 SF0903-15地块规划方案进行社会公示，欢迎
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和达珑泽投资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市北区新都心片区SF0903-15地块

3、建设地点：市北区新宁路与宁乡路交叉口
4、公示阶段：规划方案
二、公示方式：青岛城市展览馆公示区（东海东路78号）、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
三、公示时间：2023年11月23日—2023年12月1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

城市展览馆公示区意见箱
咨询电话：85656796

崂山区自然资源局关于株洲路改造工程（二期）
现状道路绿地完善划拨手续的公示

我区现有株洲路现状道路、绿地，修建年代久远。为规范
用地管理，完善手续，我局将于近期对位于崂山区新博路以
东、松岭路以西段补办划拨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拟划拨项目位置、范围
株洲路改造工程（二期）：位于崂山区新博路以东、松岭

路以西，本次拟完善手续土地面积约161.95亩。
二、公示事项
该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土地规划用途为道路和绿地，现状

为道路和绿地，公示期结束后，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9号）有关规
定，将公示范围内土地划拨给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土
地用途为公园与绿地、城镇村道路用地。

三、公示时间

本公示自发布之日起公示10个自然日，即2023年11月
21日至2023年12月1日。

四、意见反馈方式
在公示时限内，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对本公示所列内

容有异议的，请以书面材料形式向我局反映。公示期满后，
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审查没有发现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
为的，我局将依法报有批准权限的人民政府审批。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32-88977992
联系地址：青岛市崂山区仙霞岭路20号市民文化中心C

栋1304房间
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11月21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新区供热调度研
发中心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水
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新区供热调
度研发中心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示，以保证利害关系人的知情
权、参与权等，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新区供热调度研发中心项目（模拟审批）
建设地点：兰东路西、云海路北
设计单位：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公示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
规划内容：项目用地面积22116㎡。总建筑面积72893.8㎡，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48655.2㎡，地下建筑面积24238.6㎡。容积率2.2，建筑密度35%，绿
地率25%，停车位629个。

二、公示及反馈方式：
长江东路443号福瀛大厦大堂、项目现场出入口处及青岛西海岸新区

政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政务公开—区自然资源局—重
点工作—规划批前公示）。

长江东路福瀛大厦大堂意见箱，请将意见和建议附上证明相关利害人
身份证复印件放入意见箱。

三 、咨 询 电 话 ：区 自 然 资 源 局 85166673、86995791，建 设 单 位
17660680918

四、公示时间：2023年11月23日至2023年11月29日
2023年11月21日

经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批准，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二幅储备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3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10:00
拍卖方式：竞买人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竞买。

二、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青黄自然资告字〔2023〕3088号

注：本次拍卖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总额即

成交总额为成交楼面地价与公告规划建筑面积的乘

积 ，出 让 金 中 不 含 契 税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配 套 费 、土 地

登记费、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水土保持（设施补

偿）费等费用。

三、竞买人范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拍卖出让文件》中《竞买须

知》约 定 禁 止 参 加 者 外 ，均 可 参 加 竞 买 ，其 他 要 求 详

见竞买须知；

（二）土地出让成交后，竞得人须按《拍卖须知》中

的相关规定与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三）申请人须独立竞买。

四 、本 次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公 开 出 让 设 起 始

价 ，不 设 底 价 ，采 用 增 价 拍 卖 方 式 ，按 照 价 高 者 得 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拍卖出让文件的下载

申 请 人 可 自 行 登 录 青 岛 市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网上交易系统下载相关文件。

六、竞买申请的办理

申请人须全面阅读《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交易规则》，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8:00 至 2023
年 12 月 12 日 16:00，登录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交易系统办理竞买申请（竞买人应确保在报名期

内 每 日 16:00 前 竞 买 保 证 金 到 账 ，资 金 来 源 须 为 自 有

资金）。

HD2023-3088 号 宗 地 竞 买 保 证 金 为 ：人 民 币 壹 仟

叁佰捌拾壹万玖仟柒佰陆拾叁元整。

HD2023-3091 号 宗 地 竞 买 保 证 金 为 ：人 民 币 壹 亿

零伍佰壹拾贰万伍仟捌佰陆拾壹元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参加竞买：

1、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缴

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2、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进

行开发建设导致土地闲置的；

3、扰乱土地出让活动秩序，受到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警告或处罚的；

4、竞买人因债务原因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的；

5、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认定不具备竞买

资格的。

七、竞得人资格审查

竞 得 人 应 在 土 地 招 拍 挂 交 易 成 交 后 1 个 工 作 日

内，将在交易系统打印的《竞得确认及资格审查通知

书》《竞买申请书》、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拍卖文件规定的其他材料和竞买

保证金交纳证明等资格审查材料原件的扫描件通过

网络发送至青岛市黄岛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专用邮箱 tudijiaoyi@163.com,同时将纸质版报送

至 青 岛 市 黄 岛 区 长 江 东 路 443 号 区 自 然 资 源 局 国 土

空间规划中心 307 房间办理资格审查手续。承办人对

竞得人资格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查，竞得人所提交

纸质文件与扫描件不一致或材料内容虚假以及存在

其他不符合本公告要求未通过审查的，撤销竞得人的

竞得资格，没收 5%的竞买保证金 ,出让人另行组织宗

地 网 上 交 易 活 动 ；竞 得 人 未 按 规 定 提 交 纸 质 申 请 文

件，或竞得人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 ，撤 销 竞 得 人 的 竞 得 资 格 ，没 收 全 部 竞 买 保 证

金。竞价结果无效，出让人另行组织宗地网上交易活

动 。对 通 过 资 格 审 查 的 ，承 办 人 将 在 审 核 后 ，由 出 让

人与竞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按规

定 在《青 岛 日 报》等 相 关 媒 体 发 布 补 充 公 告 ，届 时 以

补充公告为准。竞买人竞买本次出让宗地所缴纳的资

金须为企业自有资金。

本 次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宗 地 砂 石 土 资 源 属 于 国 家 所

有，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统一处置。

九、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 让 人：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东路 443 号

承 办 人：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黄岛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双珠路路南西部机关办

公中心 2 号楼公共资源交易大厅 6 楼土地交易受理窗

口

报名咨询：0532-68976507
联 系 人：钟赛军

宗地咨询：0532-86113987 86988425
联 系 人：迟翠翠 卢红

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 11月 21日

序号

HD2023-3088
号

HD2023-3091
号

土地位置

黄岛区大场镇
334省道南􀏘大

场路东

黄岛区滨海大道
西􀏘世纪大道南

土地总面积(㎡)

7841

13652

规划建筑总面积
(㎡)

19602.5

47099.4

规划指标

容积率

≤2.5􀏐相应规划若不
能满足周边规划及已
建建筑的法规日照及
安全距离要求时􀏐应
适当下调容积率􀏗

≤3.45􀏐相应规划若不
能满足周边规划及已
建建筑的法规日照及
安全距离要求时􀏐应
适当下调容积率􀏗

建筑密度(%)

≤45􀏐最终指标
以批准的规划方

案为准􀏗

≤60􀏐最终指标
以批准的规划方

案为准􀏗

绿地率(%)

≥20􀏐最终指标
以批准的规划方

案为准􀏗

≥15􀏐最终指标
以批准的规划方

案为准􀏗

土地用途

商业用地（零售
商业用地􀏘批发
市场用地􀏘餐饮
用地􀏘旅馆用

地）

商务金融用地

出让年限（年）

40

40

拍卖出让起始楼
面地价(元/㎡)

705

2232

出让起始总价
（万元）

1381.9763

10512.5861

竞买保证金（万
元)

1381.9763

10512.5861

装配式建筑比
例%

该地块装配式建
筑面积比例须达
40%􀏐其单体装

配率不低于
50%􀏗

该地块装配式建
筑面积比例须达
到40%􀏐其单体
装配率不低于

50%􀏗

关于对南昌路56中对面
区域坟墓进行迁移的公告

为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建设，打造生态宜居城区，现就高安
路与南昌路交叉口东侧（原南昌路56中对面）区域坟墓迁移工
作公告如下：

请有已故亲人葬于高安路与南昌路交叉口东侧（原南昌
路 56中对面）区域的居民，于 2023年 12月 1日前与所在农工
商公司或街道办事处联系办理坟墓迁移相关事宜。逾期不联
系或不自行迁移的，将视为无主坟墓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单位及联系电话：

青岛大华实业总公司联系人：郑清早，联系电话：84875828
市北区水清沟街道办事处联系人：刘臣华,联系电话：84862631
市北区双山街道办事处联系人：王茂振，联系电话：58558019

青岛市市北区民政局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水清沟街道办事处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双山街道办事处

青岛大华实业总公司
2023年11月17日

潍柴（青岛）智慧重工智造中心项目设备
部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潍柴（青岛）智慧重工有限公司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黄
岛街道胶黄铁路以北、千山北路以南、步云山路以东，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现征求以项目场地为中心，边长为
5km的矩形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公众意见。

二、公众意见表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
链 接 ：http://120.221.95.83:9090/gswebsite/wsbs/spgs/slxmgs/
xmspslxmgscontroller/slxmgsdetail/jsxmhjyxpj/16998648571311
4962688。公众可将意见、疑问、反馈至传达室意见簿，公众提
出意见起止时间为2023年11月20日-12月5日。

潍柴（青岛）智慧重工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0日

72023年11月21日 星期二 公 告

●遗失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07年10月30日核发予青岛市市北
区 火 麒 麟 绘 画 设 计 工 作 室 的
3702033014753号营业执照正、副本，声
明作废。●遗失由青岛市城阳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于2018年12月17日核发予城
阳区董立剑北大荒人酒店的许可证编号
为：JY23702140115469号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声明作废。● 遗 失 UNION INDUSTRIAL
GROUP CO,LIMITED 的海运提单一
份，提 单 号：ONEYTAOD04158800，
声明作废。●遗失青岛市市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00年8月19日核发予青岛海诺生
物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办 事 处 的
3702022900592号营业执照正、副本，声
明作废。● 遗 失 王 吉 冰
（370212198111011017）的机架长证，声
明作废。●遗失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07年3月27日核发予青岛市市北
区友创商行的3702033035653号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青岛市莱西康捷青鸟颐居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马连庄分公司的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3702850140603，法人：姜爱民，身份
证号：232623196212064321，有效期至：
2025年11月16日，经营场所：山东省青
岛市莱西市马连庄镇唐家庄村逢新路
10号，声明作废。●遗失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09年7月31日核发予经营场所：市
北区西吴路 185 号，负责人：刘跃进的
370203600613368号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法 人 章（高 广 莉

3702830344859）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鸿源梓桐工贸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3702130393282）

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言必行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公告
青岛正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的违法
行为，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罚告字
[2023]第1028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
罚 事 先 告 知 书》，拟 给 予 你 单 位 ：
12000.00元处罚。因无法通过直接、邮
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如对该行政
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
日起三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
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为放弃陈述
和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王普进、杜坤升，联系电话：
67710019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1月21日

公告
青岛世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我局要求整改的
违法行为，我局于2023年9月27日向你
单位依法送达了青黄人社监罚决字
[2023]第259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
决定书》，你单位逾期未履行该行政处罚
决定。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罚催字
[2023]第509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
决定履行催告书》。因无法通过直接、邮
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理由逾期仍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王普进、杜坤升，联系电话：
67710019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1月21日

公告
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我局要求整改的
违法行为，我局于2023年8月16日向你
单位依法送达了青黄人社监罚决字
[2023]第264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
决定书》，你单位逾期未履行该行政处罚
决定。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罚催字
[2023]第507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
决定履行催告书》。因无法通过直接、邮
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理由逾期仍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王普进、杜坤升，联系电话：
67710019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1月21日

公告
中建中新建设工程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要求报送材料并
接受调查询问的违法行为，我局于2023
年5月22日向你单位依法送达了青黄人
社监罚决字[2023]第037号《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决定书》，你单位逾期未履行
该行政处罚决定。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
社监罚催字[2023]第524号《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因无法
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
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
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安磊、樊健，联系电话：
0532-58953782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1月21日

公告
青岛绿世界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涉嫌拖欠农民工工资，我
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询字【2023】第
00819号《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
书》、青黄人社监信字【2023】第00819号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及公示
风险告知书》,你单位应在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7日内到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接受调查询问。因无法通过
直接、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樊健、安磊，联系电话：
58953782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1月21日

公告
上海垧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涉嫌拖欠农民工工资，我
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询字【2023】第
00838号《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
书》、青黄人社监信字【2023】第00838号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及公示
风险告知书》,你单位应在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7日内到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接受调查询问。因无法通过
直接、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樊健、安磊，联系电话：
58953782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1月21日

公告
山东苏宙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涉嫌拖欠农民工工资，未
在规定之日内到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接受调查询问，我局依法
作出青黄人社监令字【2023】第00821号

《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因无
法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责令改正决定，可在收到本责令改
正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
或在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不得停
止履行本决定。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安磊、樊健，联系电话：
0532-58953782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1月21日

公告
上海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要求报送材料并
接受调查询问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法作
出青黄人社监罚决字[2023]第548号《劳
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青黄人
社信告知字[2023]第548号《行政处罚信
息信用修复告知书》，决定给予你单位：
罚款人民币壹万贰千元整（12000.00
元）。因无法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向你
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单位可在本
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
或在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不得停
止履行本决定；逾期不履行决定又未提
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我局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樊健、安磊，联系电话：
58953782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1月21日

公告
黄岛区吉祥号百货便利店珠海路店（经
营者：郭永宗）：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我局要求整改的

违法行为，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罚
决字[2023]第422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
处罚决定书》、青黄人社监信告知[2023]
第422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
书》，决定给予你单位：12000.00 元处
罚。因无法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向你
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单位可在本
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
或在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不得停
止履行本决定；逾期不履行决定又未提
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我局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王普进、杜坤升，联系电话：
67710019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1月21日

声明
遗失我单位财务专用章（编号：

3702110064022）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希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胶州市西峰涂料粉刷经营部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

3702110812623，声明作废。
青岛优智荟商贸有限公司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公 章 一 枚

（3702110001069），声明作废。
青岛奥利凯中央空调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莱西市诺诚义建筑工程施工队

声明
遗失我单位财务章（370200617256）

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昊坤圣实业有限公司

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通知
编号：青崂险限通字【2023】第0034号
海大百川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实，截至2023年11月13日，你
单位因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欠
缴社会保险费本金31293.06元，社会保
险费滞纳金4516.72元（标准为自欠缴之
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合计35809.78
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六条规定，责令
你单位在收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补缴
所欠社会保险费，缴纳时社会保险费利
息、滞纳金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际核
定的金额为准。

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
的，我中心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进行处理。

你单位如对本通知有异议，可在收
到本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向我中心申诉；
也可以在六十日内向青岛市崂山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直接
向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联系人：赵俊利 联系电话：88898223

青岛市崂山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挂失声明
权威 快捷 省钱


